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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房东方控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
请人张忠政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
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
向 你 单 位 公 告 送 达 浙 杭 上 城 劳 人 仲 案
（2018）249号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本案件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
生效。你单位认为本委有《劳动争议调解仲
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
的，可在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
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11月28日

仲裁公告

兹有机动车销售统一
发票的发票联不慎遗失，
开票单位：杭州运通祥宝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开票时间：2018年11月20
日，购买方：李晓星，发票
代码 133001820269，发票
号 码 ：00012186，金 额
483400元，特此公告。

慈有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单（副本）客
户联不慎遗失，被告险人：
李晓星，保险单号：PD-
ZA201833160000048273；
特此公告。 李晓星

遗失声明

浙江鸿鑫谷科技有限公司、沈靖杰、韩嫦璐：
根据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曹亚珠

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将其依法享有的对借款人浙江鸿鑫谷科技有
限公司和担保人沈靖杰、韩嫦璐的债权及担保权利
等项下全部权利及实现和执行该债权资产相关的
全部权利和法律救济，包括但不限于转让方已经缴
纳的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转让给曹亚珠。

特此公告。 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曹亚珠

2018年11月28日

债权转让公告

浙江法制报2018年11月14日第8版刊登的资
产处置公告中，序号10的绍兴县鑫燚照明有限公
司债权的抵押物栏，应添加：抵1：潘芳名下天地
永和小区2幢1206室住宅，建筑面积166.79平方
米; 抵 2：王金林名下昌安鞋子畈 9 幢 102，202 住
宅，建筑面积152.08平方米。其它内容不变。

特此更正。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1月28日

更正公告

本人因销售假冒的五粮液、茅台等品牌白
酒，违反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在社会上造成了
不良影响，本人表示真诚的歉意。我保证以后
遵守法制，不再做出类似的违法行为。

道歉人:武猫鱼

道歉声明
本人因销售假冒的五粮液、茅台等品牌白

酒，违反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在社会上造成了
不良影响，本人表示真诚的歉意。我保证以后
遵守法制，不再做出类似的违法行为。

道歉人:艾世峰徐振宇

道歉声明
本人因生产假冒的五粮液、茅台等品牌白

酒，违反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在社会上造成了
不良影响，本人表示真诚的歉意。我保证以后
遵守法制，不再做出类似的违法行为。

道歉人: 邵仕英 何丰平黄胜龙

道歉声明

嘉善环恒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我局于2018年9月25日受理梁志标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提交的材料调查核实情况如下：2018

年8月9日梁志标在工作中，被钢线绞伤右手，送至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治疗，入院诊断：右环指近节
大部离断伤，右环指近节指骨骨折，右中指中、远节指骨骨折。梁志标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
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我局于2018年11月19日予以认定为工伤。

因与你单位联系未果，故现将认定工伤决定书（善人社工认字[2018]3475号）公告送达。请你单
位予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局领取认定工伤决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当事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嘉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嘉
善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嘉善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 嘉善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11月28日

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良精集团有限公司单户债权资产进行处
置。截止 2018 年 10 月 31 日，总债权 13059.116022 万元，其中本金 11533.043071 万元，利息
1521.183751万元，垫付评估费4.8892万元。债务人良精集团有限公司在温州地区，由红黄蓝集团
有限公司、浙江高创投资有限公司、余胜者保证担保，由浙江良精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
东瓯街道和一村工业区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该资产的交易对象为符合条件的法人、自然人、其
他组织，并应具备良好的财务和资信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
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冯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774781
电子邮件：fengl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我分行将通过公开竞价方式对部分债权资
产进行出售，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拟出售的债权资产：由天台县宏盛建
材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资产及相关权益组成。
债 权 资 产 初 定 本 金 余 额 人 民 币 594 万 元 左
右。主债务人及担保人主要分布在浙江台州
天台等地。债权资产最终项目及金额以我分
行发出的要约邀请文件为准。

二、报名单位：需依有关规定具备受让相应
债权的主体资格。

三、资格审查：我行将对报名单位进行资格
审查，报名单位通过资格审查后取得意向方资
格，我分行将向意向方提供相关资料、安排尽职
调查等事项。

四、报名方式与时间：报名单位提交纸质
债权竞价报名表进行报名（竞价报名表格式请
与我分行联系人联系取得）。报名时间自即日
起至 2018 年 12 月 7 日 17 点 00 分（北京时间），
可通过专人提交或以特快专递邮寄方式送达至
本公告第六条所述的报名文件接收地址，送达
时间以我行收件人签收时间为准。传真文件一
律不予接受。

五、交易基准日与报价日
1、交易基准日：2018年10月31日
2、报价日：2018年12月12日
六、其他事项
1、本公告不构成出售上述债权资产的要

约。意向方可根据我行发送的要约邀请文件规
定的条件报价竞买上述债权资产。在双方签署
债权转让合同之前，我行不对任何潜在的或我行
给予交易资格的意向方承担任何责任。

2、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任何函件，均应直接
交付给我行，且不论交易是否成功，我行均不予
以退还，但要约邀请文件另有规定的除外。

3、有意向者可委托 1-2 人与我行接洽并参
加公开竞价等。

4、报名文件接收地址：浙江省台州市市府大
道515号

收件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风
险管理部 邮编：318000

5、我行联系人：
陈先生 电话：0576- 81880996/13357629599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2018年11月28日

债权资产公开竞价出售公告

（2018）浙01民再18、19、20号
周国强：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张国英与被上诉人范

惠平、周国强民间借贷纠纷三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民再18号、（2018）
浙01民再19号、（2018）浙01民再20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3145号

顾雅明：本院受理原告吴安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102民初31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5253号

边平生、邬兰琴：本院受理孙宝平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8）
浙0106民初52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0215号

孙立成：本院受理原告葛小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0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小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9128号

俞圣军：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际耘贸易有限公司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归还借款，支付
利息，承担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上泗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6662号

林继建、林贤德、李玉方、万佩红、蒋觉棋：本院受
理杭州汇隆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原
告诉请要求判令：1、被告林继建立即偿还原告所垫付
的369552.16元，并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资金占
用费至全额偿还原告垫款之日(暂计至起诉之日为
39364.9元)，两者共计人民币408917.06元；2、被告林
贤德、李玉方、万佩红、蒋觉棋为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五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3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
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6649号

杭州励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许光木、俞伯金、俞
满宏、俞海隆、吴燕、杭州东大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励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浙江中新力合
担保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要求判令：1、杭州励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
代偿款项8852804.29元，资金占用费593500.12元（暂
计至2018年4月19日，后仍以未还代偿款项为基数按
照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至清偿之日止）2、许光木、俞
伯金、俞满宏、俞海隆、吴燕、杭州东大门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杭州励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杭州励华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八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3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8677号

浙江紫新汇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
天和诉你方返还原物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判决你
归还原告46幅字画（695平尺），暂按每平尺5000元计
算，估值3475000元。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29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初1392号

孙陈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华太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104民初1392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民二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初2828号

汤立：本院受理原告徐道紧诉被告李文化、汤立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徐道紧于2018年11月8日向
本院提出撤回起诉的申请，本院认为，原告徐道紧的
撤诉申请符合法律规定，裁定准予其撤回起诉。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104民初2828号民事
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催20号

本院于2018年8月27日受理了申请人浙江元正
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汇票1张的公示催告申
请，已依法予以公告。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
利，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于2018年11月19日作出
（2018）浙0104民催20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自判决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
求支付。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8240号

沈建忠、杭州东成宾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沈海青诉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4民初
824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751号

周银荣：本院受理原告陈学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0104民初37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7975号

杨晓陈：本院受理原告余耀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04民初797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609号

沈永敏、刘静：本院受理原告王国英、包立，第三
人俞浓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4民初609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3307号

浙江德嘉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金彬与被
告浙江德嘉建设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授权
委托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等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7144号

韩正明：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广付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110民初714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0022号

郑月英：本院受理的原告杨满红诉你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10民初1002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4813、14815号

丁传德：本院受理的原告戴雪明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二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 2019 年 2 月 20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2422号

李道陈：本院受理的原告德丰物
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2月20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7206-2号

杭州余杭獐山特种铸造厂、杭州獐山天一石矿、
贺建明：本院立案受理的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诉被告杭州余杭獐山特种铸造厂、杭州獐山天
一石矿、贺建明、陈开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采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本案诉讼材料，据此,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和合议庭通知。本案合议庭由
审判员章春霞担任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周幸、王军
组成。本案定于2019年2月13日9点在杭州市余杭区
人民法院第十法庭进行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4181号

胡良东：本院原告李景贤诉被告胡良东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2019年2月2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
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7691号

浙江发展园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沈金法诉被告吕明、浙江发展园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浙0110民初7691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1民初7795号

陈松：本院受理原告缪利君、裘小平诉被告陈松
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1民初7795号起诉状副
本等诉讼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解除原、被告
于2018年3月20日签订的《装修合同》；二、判令被告
返还装修款25000元，并支付违约金2240元；三、判令
被告赔偿原告房租损失14000元；四、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3月5日上午9时在
本院审判大楼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
到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1民初7797号

陈松：本院受理原告缪利君、裘小平诉被告陈松
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1民初7797号起诉状副
本等诉讼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解除原、被告
于2018年1月18日签订的《装修合同》；二、判令被告
返还装修款108000元，并支付违约金8960元；三、判令
被告赔偿原告房租损失12000元；四、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3月5日上午9时在
本院审判大楼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

到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3956号

邬荣伟：原告徐葵花与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27
民初3956号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邬荣伟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徐葵花加工报酬
141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52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邬荣伟
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汾口人
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将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281民初11810号之一

钱亚峰：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大中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与被告钱亚峰追偿权纠纷一案，现根据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0281民初
11810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及合议庭通知书等。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偿
还原告代偿款134281元；二、被告支付违约金3724元；
三、被告承担拖车费用3000元；四、被告赔偿原告律师
代理费10000元；以上四项共计151005元；五、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本院定于2019年2月15日13时40
分在本院第17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王卫:本院受理原告胡六炎与被告王卫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0681民初18132
号民事判决书:被告王卫归还原告胡六炎货款136863
元，并支付违约金41058.9元，共计人民币177921.90元，
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胡六
炎其余诉讼请求。未按期支付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37元，由被告王卫负担。
(公告费600元，由被告王卫直接支付给原告胡六炎)。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
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先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3037元，逾
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8)浙0681民初18350号

绍兴市柯桥区绍宇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寿枫光与被告绍兴市柯桥区绍宇贸易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 0681 民初
18350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绍兴市柯桥区绍宇贸易
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寿枫光货款885454.95元，并支付
其中392481.95元自2015年12月9日起、其中492973
元自2018年6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
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
算的利息损失，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寿枫光的其余诉讼请求。未按期支付应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2654.55元，由原告负担154.55元，由被告绍兴市柯桥
区绍宇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2500元。公告费300元，
由被告绍兴市柯桥区绍宇贸易有限公司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
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先预
交 上 诉 案 件 受 理 费
12654.55元，逾期按自动撤
回上诉处理)。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05民初870号

宣小祥：本院受理原告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洞
头支行与被告宣小祥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 法 向 你 送 达（2018）浙
0305 民初 870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 2018 年 11
月26日第2版和第11版中
缝刊登的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原告温州印象风鞋业
有限公司诉被告兰方大一
案，案号应为“（2018）浙 03
民初1464号”，特此更正。


